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日
）
：

鍾
榮
光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第
七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聘
馮
銳
任
農
學
院
長
佈
告

鍾
榮
光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第
七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取
銷
軍
事
訓
練
委
員
會
佈
告

鍾
榮
光

（
一
）
復
大
學
女
生
慰
勞
十
九
路
軍
委
員
會
准
請
假
墓
捐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四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二
）
復
中
華
敎
育
文
化
基
金
董
事
會
收
到
第
三
期
補
助
費
并
寄
囘
收
據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五
日
）



鍾
榮
光

（
三
）
致
軍
事
訓
練
委
員
會
各
委
員
通
知
取
銷
軍
訓
會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四
）
致
軍
事
訓
練
主
任
轉
敎
育
部
發
練
習
實
彈
射
擊
借
槍
購
彈
辦
法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三
日
）

鍾
榮
光


